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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一：
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园“打开”围墙

2019年长春市人民大街改造，做了一次非常有
意义的尝试———改造人民大街，包括人民大街沿线
“拆围透绿”，69个单位庭院打开围墙， 涉及多家政
府机构。 取缔了人民大街上600多个果皮箱，在全国
属于首例！ 2019年6月，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第一个拆
掉围墙，拆了围墙，外面设了长椅，做了漂亮的花墙，
供市民休憩欣赏。

2020年，长春市“拆围透绿”将持续推进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公园打开围墙，据悉，长春有122个公
园，大多数公园都有“围墙”，今后这些围墙都会被逐
一“打开”，通透开放。

变化二：
整治“毁绿种菜”还绿于民

城市里“毁绿种菜”现象一直难绝，在一些小区
乃至公共绿地上，常有居民将绿化植物毁掉，种上
各种蔬菜。

2020年，长春市城市管理局将依据《条例》等相
关法规、规章，把握季节特点，针对全市主城区范围
内‘毁绿种菜’现象，启动‘毁绿种菜’专项整治行动，
彻底根治这块顽疾，提升市民爱绿护绿的意识。 对
不听规劝、拒不改正、顶风而上的“毁绿种菜”行为，
将“动真碰硬”，发现一处查处一处；对已处理的“毁
绿种菜”行为，则会及时做好复绿工作，确保清理一
处恢复一处，真正做到还绿于民。

变化三：
推进夜市建设开展街路美容提升

夜市是一个城市商业氛围的延伸和补充， 是老
百姓生活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新《条例》规定，“区
人民政府在不影响城市交通、环境卫生和居民生活
的前提下，可以划定临时设摊经营区域。 ”目前全省
正处于复工复产潮中，夜经济对于促进区域增长，增
添新的发展引擎有重要作用。 2020年长春市将推进
夜市建设，繁荣夜经济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此前，长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起草制定了《长春
市人民大街“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规定》，新“门前
三包”即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 2020年，长春市将
做几个试点，推进商家门前绿化美化，让家家门口靓
起来。 同时，还将对其它街路进行美容提升，东风大
街、民康路、吉林大路的改造也将令人眼前一亮。

变化四：
工地围挡将与周边环境协调成为风景

2019年长春开始了围挡提升改造工程，经过治理

后，长春的工地围挡“颜值升级”，有的是长长的“绿
墙”，有的是徽派风格，带有“琉璃瓦”状的顶檐，各具
亮点和特色。2020年，依据新《条例》要求，工地施工现
场管理，“进出口道路硬化，围挡、防护网、照明等设施
设置规范；按照规定设置围挡，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围挡。 ”2020年长春围挡要的不
仅仅是安全，更是美观，和周边环境的协调一致、相映
成趣，是区域文化的体现，也是一道城市里的风景线。

变化五：
与水、电、气、供热联合惩戒违法建筑

按照新《条例》规定，“建设建筑物、构筑物应当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并按照规划许可证的内容进行建设。 ”

违法除了限期自行拆除、 依法被拆除外，“有关
行政执法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违法
建设处置决定及其执行情况告知城市管理有关部门
和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单位，有关部门和单位应
当予以配合。 对于有涉及违法建设的房屋， 在违法
建设处置决定执行完毕前，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或者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书面告知不动产登记机构。 属
于法定不予登记情形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不予办理
产权登记、转移、抵押等手续。 ”这意味着，违法建筑
将面临水、电、气、供热的联合惩戒，房屋主体也不能
交易、 不能租赁， 严重的还将进入诚信体系黑名单
中，影响到高铁、飞机出行等。

2019年长春市城市管理局拆除违法建筑236万
平方米，2020年将继续加大力度， 坚决遏制新增违
法建设。

变化六：
区政府可划定临时设摊经营区域

在乱摆摊这一城管领域“老大难”问题上，新《条
例》变“堵”为“疏”，做了专项规定———区人民政府在
不影响城市交通、环境卫生和居民生活的前提下，可
以划定临时设摊经营区域。 在临时设摊经营区域内
经营，应当达到下列要求：按照规定的地点、范围、时
间经营；经营设施和卫生设施齐全，设施整洁完好、
摆放有序；及时处理废弃物和污水，保持地面清洁。
同时，新《条例》鼓励公众监督。“城市管理有关部门
应当将部门职责范围、管理依据、工作程序、处罚标
准、监督电话以及城市管理动态信息等向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城市管
理中的问题可以向城市管理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对
城市管理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或者不当行
为以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可以向城市管理有
关部门或者其监察机关投诉举报。 ”

/城市晚报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您好， 我们此前已经给您下过告知书《一封
信》， 现在我们将对破坏绿化行为进行整治清除
……”4 月 23 日上午， 长春市文教小区内的一户居
民家门前私建菜地内， 长春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对辖
区“毁绿种菜”现象开展集中整治。 当天出动执法人
员 20 人、拆卸工人 8 人，集中拆除辖区绿地内私搭
菜园 12 处，清理菜地 27 处，总面积 1284 平方米。
下一步，街道办将联系园林绿化部门，对拆除的菜园
空地进行栽植复绿工作……这只是长春市集中整治

“毁绿种菜”的一个缩影。
“毁绿种菜”行为侵占公共资源，破坏城市绿化，

制造城市扬尘，侵害群众利益，投诉率较高。 为了整
治城市乱象， 长春市城管委办公室 4 月 15 日组织
召开“毁绿种菜”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议，动员全市
对“毁绿种菜”问题实施依法整治。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解决侵蚀绿化成果、侵
占公共空间、破坏人居环境的问题，严肃查处在居民
小区、单位庭院、公共场所等区域规划绿地内“毁绿
种菜”行为。整治行动将依据《长春市城市绿化条例》
《长春市物业管理条例》《长春市庭院绿化管理办法》

和即将在 5月 1日施行的《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的
有关规定，对侵占公共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毁绿
种菜”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毁绿种菜”专项整治行动以街道为主，加强属
地管理，市、区、街联动，督促各物业企业和产权单位
履行管理责任，加强排查，建档立案，通过自行整改、
强行清理等多重手段，强力推进整治，实施销号管理
机制。 小菜园清理后，及时与园林部门对接，开展裸
露土治理，进行补植复绿。

本着抓早抓小的原则， 长春市城管委办公室将
大力组织宣传生态文明、环境意识和城市意识，由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上门入户开展宣传，发
放《一封信》，引导居民群众和企事业单位自觉摒弃
不文明行为，形成保护家园、维护城市环境的浓厚氛
围；加强舆论引导和媒体监督，设立宣传栏，设立举
报电话，接受舆论和社会监督；通过媒体曝光典型案
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整治期间，每周开展督查
并通报“毁绿种菜”整治工作情况；适时召开“毁绿种
菜”治理现场会，推广经验做法，以点带面推进全面
整治。 /城市晚报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摄

长春市集中整治“毁绿种菜”
一天之内清理“开心农场”12处

城市管理“管什么”“谁来管”“怎么管”“管啥样”， 作为长春市最新一部城市管理的总法
规———《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即将在 5月 1日实施。记者从长春市城市管理
局了解到，该《条例》正式实施后，市民以及管理部门遇到城市管理问题将不再困于“我该找谁”
的尴尬，同时，长春市容环境管理也将迎来崭新局面，市民将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相关新闻：
《长春市城市管理条例》5月1日实施 城市管理带来六大变化


